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1〕88号

对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第0311号提案的答复（续办）

王莉等4名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交通信号灯合理设置与管理的建议》（第0311号）交由我局续办，现答复如下：
针对“合理设置信号灯，消除安全隐患”的建议，玉溪公安交警部门按照《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提升行动计划测评指标体系》的测评指标和测评要求，以《玉溪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优化设计规划》为依据，结合辖区道路交通设施实际情况，推进实施《关于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系统设施优化建设方案》，将交通信号灯的设置、维护、管理作为方案中的一个子项目认真实施。

为更好地发挥交通设施的功能及信号灯对城市交通的控制作用，解决交警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不具备相关技术专业能力、缺少专业指导的问题，科学优化交通信号灯设置及配时，充分发挥信号灯效果，从而缓解交通压力，玉溪公安交警部门通过购买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于2019年9月招标确定由昆明理工大学专业团队进行此项服务。2019年12月成立“昆明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中心玉溪实验室”，通过专业化团队运营，已完成76个路口优化配时，实现18个绿波段协调控制，路口交通信号管控效果得到提升，平均车速已提高15—20%，平均行车时间减少15—20%。

下步工作中，公安交警部门将继续发挥社会化交通信号灯优化与维护专业团队的专业能力，对交通信号灯进行科学的优化与维护，总结第一轮优化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科学分析后实施交通信号灯第二轮优化工作。
感谢你们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们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玉溪市公安局

2021年9月6日
（联系人及电话：汪娟，0877—2691383）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公安局    　　　　　　　            2021年9月6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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